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學生宿舍住宿申請規定
 114.03.10 113學年度第2學期蘭陽校園第2次教學與行政工作會報通過
114.04.07公布
115.02.23 114學年度第2學期蘭陽行政處第2次教學與行政工作會報修正通過
115.03.19公布

一、為建立學生宿舍申請與審核機制，完善作業程序，特訂定「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學生宿舍住宿申請規定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定），本規定適用於蘭陽校園各學系所學生。
二、住宿申請：
每學期申請一次，上班時間至聯合辦公室登記，逾期不受理，申請時間另行公告。
三、床位分配原則
(一)建軒一館學生宿舍(依申請住宿人數開放樓層)，採【電腦亂數抽籤】實施床位編排。
(二)前學期配住於山景床位學生優先編入海景床位抽籤；倘若尚有海景床位，則納入其餘當學期申請學生一併抽籤，抽籤結果公告於本校園首頁。
四、宿舍進住及繳費
(一)住宿生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進住報到手續。
(二)未能於期限內進住報到者，應依規定申請展期；無故未於規定期間內辦理報到者，視為放棄權利，即使已完成繳費均立即取消床位。
(三)冒名頂替進住或私下讓與床位者，註銷核准住宿，並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。
(四)住宿生應於進住前繳交宿舍費、保證金。
五、依據「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」，採個案方式處理，如有需求同學提出申請，進行專人個案輔導協助。
六、本要點經蘭陽行政處教學與行政工作會報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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